生白云石质量要求及合同条款
质量要求

（一）质量要求：MgO≥18.0%， CaO≥28.0%，S≤0.05％，P≤0.05％，水分≤2.5%，SiO2:≤7%,粒度：60-80mm
（二）质量加减价（详见附页）具体计价见附页。
供货要求

卖方需严格按买方执行单和通知为准发货。经买方现场验收确认后方可卸货，否则买方有权拒收或不予结算。每批交货的产品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2、运输票据、质量证明书等标识不全、填写不清楚或错误造成买方验收困难的 ，买方有权拒收，期间发生的费用和所造成的损失由卖方承担。

交（提）货地点及方式（包含收货单位）西昌钢钒炼钢厂

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一）运输方式公路运输（二）费用负担实行包到价，运杂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合理损耗及计算方式：一切损耗均由卖方承担。

包装标准及包装物的供应回收：散装交货

验收及异议处理

计量：以买方计量为准。2、质量以买方化检验结果作为买卖双方结算的依据。买方按批检验，按批进行质量认定。批量的定义：同一卖方、同一品种、同一天到达的货物。买方质量验收部门按国家、行业等标准制定相关作业标准进行取制样和化检验。同时保留制备样缩分底样(1个月)、分析样缩分底样(1个月)备查。3、验收理化指标不合格，按验收批量进行判废。若买方生产急需使用时，视具体情况买双方再协商处理。4、若卖方提供的产品因外观质量不合格，由买方采购部门通知卖方，卖方接到通知后，应在2个小时内到买方办理异议事宜，逾期不到视为同意买方认定结果。5、卖方若对买方检验结果有异议，卖方可提出复验要求，卖方应在买方发出检验报告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买方书面提出，买方复验；卖方在买方发出检验报告后的十个工作日以上提出复验要求的，买方一律不予受理。属共同取样的，若卖方对买方复验结果仍有异议，应在复验结果发出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书面向买方提出，可将买卖双方共同封存的试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进行仲裁，以仲裁结果作为买卖双方最终结算依据, 买卖双方签订仲裁协议,并将仲裁协议作为合同附件管理。卖方在买方发出复验结果后五个工作日以上提出仲裁要求的，买方一律不予受理。卖方在超出样品保存期限（自组样之日起1个月）后提出的所有质量异议，买方一律不予受理。卖方可向买方提出共同验收。买方也可根据卖方质量异议、供货质量等情况，要求卖方共同验收。在买卖双方共同验收前，卖方必须与买方质量管理部门签订《供方与需方共同质量验收（取/制样）协议书》，对现场安全、工作条件、验收内容等做出具体约定。6、直付料取样失败的约定（按月认定）：由于卖方（或司机）原因造成买方质量验收部门取样失败（车内剩料少于10%或不配合取样）的，当月第一车减价10元/吨，第二车减价20元/吨，第三车减价30元/吨，均比照当批（天）质量确认计算后再减价；第四车以后按不付价款处理。7、同批（车）装不同品质物料的认定方法及处理约定：当验收时发现不同运料车或同车不同部位分层、分段装不同物料时，买方可对分层、分段部分物料单独抽查，并按抽查检验结果发质量检验报告。抽查检测指标为“质量要求”中任意一个或几个指标，检验结果不接受质量异议。

八、随机备品、配件工具数量及资料的提供

九、保证金条款

根据冶材公司《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按照合同含税金额的5%收取履约保证金（往上取整至千元）。2、交货量按合同总量的100%±10%控制，若卖方发货控制不力导致合同执行率高于110%，买方有权对超出部分不予结算。供货计划兑现率在90-110%之间全额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或者买方因生产用料情况发生变化，造成卖方无法完成交货数量，买方全额无息退还合同履约保证金。因卖方原因，85%≤合同执行率＜90%，以合同执行率90%为基准每降低1%扣合同履约保证金的2%；80%≤合同执行率＜85%，以合同执行率90%为基准每降低1%扣合同履约保证金的4%；合同执行率＜80%，以合同执行率90%为基准每降低1%扣合同履约保证金的6%。买方应根据生产实际用量提前通知卖方发货，若因卖方原因，卖方未按买方通知按时按量发货的，对买方生产造成影响的，以买方书面提出保供不力依据为准，第一次扣除合同履约保证金的40%，第二次剩余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部扣除。因供货不力卖方合同履约保证金已被全部扣除，卖方后期出现消极供货，由此影响买方生产，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 

十、结算与支付 

以买方的计量和质量验收结果作为结算依据，批次结算。验收合格后，由买方通知卖方按照买方出具的结算单要求在合同有效期内开具增值税发票办理结算，发票备注栏须注明合同号。

结算与支付方式

（一）结算方式

1.本合同标的物单价按13%增值税发票一票结算。

2.先货后款，以买方的计量和质量验收结果为结算依据，验收合格后(小数位数与质量要求一致)，实行按批检验、按批干基结算。结算单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由买方通知卖方按买方出具的结算单开具增值税发票办理结算)，发票备注栏须注明合同号。3、结算期限：卖方发矿后须及时办理有关结算手续，最迟不能超过合同有效期。

（二）支付方式：实行先货后款，承兑或货币按照一定比例滚动支付。
十二、违约责任

1、若货物中混有易燃、易爆等物品造成买方设备损坏和影响买方生产，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2、因卖方原因而未完成进货计划，影响买方生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若卖方因不可抗拒原因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的，应及时通知买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否则由此给买方造成的直接损失由供方负责赔偿。3、因买方原因导致卖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的，不追究卖方责任。因卖方原因（不可抗力除外）交货时间、交货数量及质量违约，或者夹带易燃易爆物品及其它杂物，并给买方使用单位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买方有权向卖方索赔。4、若卖方对来料弄虚作假，以次充好，视情节轻重给予当车来料判废至取消供应资格的处罚。

十三、解决争议的方法

1、双方协商解决争议，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其他约定事项

1、结算前卖方必须提供相关的票据。 2、对不合格品买方不予退货，合同数量及金额为预计消耗量，若买方因生产用料或用料品种发生变化，买方与卖方协商可对合同交货时间和数量进行调整或对合同进行终止。3、因卖方原因而未完成的进货计划或合同量逾期不补。在本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内，卖方能严格按买方使用单位通知的时间、数量供货的视为卖方全部履约。 4、当因卖方延迟交货、未交货及交货达不到合同条款的约定、交货产品出现质量异议等违约问题时，买方可通知卖方就违约问题进行书面确认，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予确认的，视为同意买方意见。5、卖方所供产品在包装、运输、装卸、现场服务等各环节必须符合国家安全环保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攀钢安全环保规章制度。发生安全环保事故/事件，根据属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或公司内部事故/事件调查报告或责任认定，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相应责任。6、卖方所供产品若出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其后果和经济责任全部由卖方承担。7、质量不合格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判定为不合格按固值1元结算的情形。对确认的质量不合格（质量异议），买方须向卖方下达质量整改通知，卖方分析质量不合格（质量异议）产生原因，制定具体整改措施及整改完成期限，买方督促其按时完成整改，并对整改效果组织验证，对拒不整改或无实际整改效果的供应商，买方应对其采取暂停业务整改等处罚措施。8、未尽事宜，买卖双方协商解决。

十五、交货时间：

2026年5月31日前按要求交货（签订合同后，根据需方要求交货）。

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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